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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获省新闻奖的背后故事②

三分机会
七分准备

■金行哲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就如闽南歌曲
中所唱的，要获得新闻奖同样需要一定的机会，
一个遇到较好新闻选题的机会。但没有前期的积
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个机会往往稍纵即
逝，尤其对于县级市媒体的记者而言，更是难上
加难。

这 3 年来，我的运气很好，遇到了两次机
会，更幸运的是在我的老师王丛伟和报社领导的
帮助下，充分做好了准备，及时“网”住这两个
机会，获得了两次浙江新闻奖二等奖。

第一个机会出现在2009年。那年，正是瑞安
房地产价格高涨时期，很多老百姓 “望房兴
叹”。也正是这年，瑞安掀起了一场疯狂炒返回地
指标（俗称“红证”）的浪潮，备受全国关注。

此事较为敏感，我们担心报道会起到推波助
澜的反效果。是否要报道，又该如何报道，成了
我们头疼的难题。在王丛伟老师的帮助策划下，
我开始搜集资料，并启动了一轮“擦边球”报
道，如《200万元买不到一间满意的房》、《房屋产
权证过户遭遇“红包门” 》等作试探，想不到得
到了读者的共鸣。

很快，此事也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积
极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和制止，呼吁群众保持理
性。因我们在前期已掌握情况，做好了准备，就
迅速连续刊出《像过山车，忽高忽低 让人疯狂的

“返回地”买卖》、《“击鼓传花”价格一波波推
高 “空中楼阁”隐藏重重风险》 等 10 余篇报
道，并配上言论《“红证”买卖隐患重重 你真的
不怕吗？》，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

“炒红证事件”很快平息了，我们这组报道
因准备充足，及时又有深度，荣获了当年的浙江
新闻二等奖。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2011年。那一年5月1日
全国首次实行“醉驾入刑”，全省各大媒体都“红
着眼”紧盯首例醉驾案例。我原以为这个机会不
会掉到小小的县市报，想不到天上又砸下“馅
饼”来。

记得那天我和妻女郊外出游，突然接到交警
大队办公室主任阮国胜的电话：“温州第一例醉驾
被塘下中队抓获了！”他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机
会又来了！我兴奋地马上“抛妻弃女”赶去采访。

这里又不得不说“准备”的重要性了。我跟
交警这条线已有七八年，和他们打成了一片，甚
至亲如兄弟，我还被他们戏称为“编外交警”。因
此，每当他们有最好的新闻线索时，总会第一时
间想到我，有时还会“独家特供”。此次这个“馅
饼”能砸到我，在幸运之余，更是有七八年充足

“准备”的功劳。
接着还是说“准备”的重要性。采访结果令

人“振奋”，这案例还是全省首例，可市法院起初
决定在周六开庭审理该案件，我们报纸周日没有
出刊，会比其他媒体迟一天刊发，可能失去获奖
的机会。于是，王丛伟老师出面“软磨硬泡”，终
得到法院理解，延迟了一天审理，争取了获奖机
会。当日值班总编陈增童又敏锐地要求在通讯稿
的基础上，再提炼出简短的消息，又一次增加了
获奖的几率。

结果令人欣喜，《全省首例醉驾入刑案昨在市
法院宣判 醉驾司机被判拘役3个月》一文，在当
年年度浙江新闻奖中荣获含金量较高的消息类二
等奖。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会继续努力
准备着，静静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全省首例醉驾入刑案昨在市法院宣判
醉驾司机被判拘役3个月

■金行哲 王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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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炒红证”事件》组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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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全省首例醉驾入刑案在瑞安公开

审判。在瑞务工的安徽利辛籍被告人胡飞被一

审判处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5 月 1 日下午 15 时 32 分许，现年 35 岁的胡

飞饮酒后驾驶牌号浙 C6082A 的黑色丰田卡罗

拉轿车，途经塘下镇罗凤大道时，与一辆正三轮

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 5 人轻微伤。事后，胡飞

送伤者到医院治疗时，被交警查获。经血液鉴

定，胡飞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21mg/ml，属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成为《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温

州醉驾被查第一人。

5 月 2 日凌晨，胡飞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市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于当日移送市检察院提请

诉讼。5 月 3 日晚，市检察院将该案诉至市人民

法院。法院受理后，开辟快速通道，当晚完成立

案审查和送达起诉书副本工作，并于昨日上午公

开审判。

庭上，公诉人出示相关证据，提出公诉意见，

认为被告人胡飞醉酒驾驶并发生事故，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充分，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 133

条的规定，构成危险驾驶罪，应当依法处以拘

役。同时，胡飞醉酒驾驶引发的事故已造成财产

损失和他人受伤的后果，应从重处罚。

辩护律师认为，胡飞在事故发生后积极配合

公安部门调查，主动参与伤者救治和赔偿受害者

损失，悔罪态度较好，且考虑到其家庭困难等实

际情况，请求审判庭从轻处罚。

胡飞在庭上自愿认罪，后悔得泪流满面。在

最后陈述中，他没有再为自己请求，并且劝告广

大司机，以他为戒，切勿酒后驾车。

审判庭采纳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的请求，

酌情从轻处罚，并当庭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

被告人胡飞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据悉，胡飞表示服判不上诉。

另据悉，5 月 1 日以来，我市仍有不少人心存

侥幸，酒后驾车，截至昨日上午，已查获 8 名醉酒

驾车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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